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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U BANQUET GROUP HOLDING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83）

有關視作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的股權之須予披露交易的
補充協議

茲提述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及二零二零年
九月十七日的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投資方對航天三創環保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本公司間接持有51.0%股權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作出投資，其構成本集團的一
項視作出售事項。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交易時段後），投資方、現時股東與目標
公司訂立一份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據此，補充協議各方同意修訂增資協議內有
關付款條款的條款。

根據增資協議及該等公佈所載，於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投資方須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交割期限」）向目標公司之指定銀行賬戶繳足投資額。

根據補充協議，各方同意清償投資額的交割期限應修訂至於有關政府部門就增資完
成變更登記（須不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或有關訂約方或會相互協定的其他日
子））後滿四個月當日及於充分達成增資協議的所有先決條件後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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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進一步同意，投資方及現時股東根據實際清償的資本比例應享有目標公司的股
東權利。對於有關未清償的投資額，投資方不應享有╱承擔作為目標公司股東的相
應經濟利益、權利及義務。

倘於完成增資變更登記四個月後，增資協議的所有先決條件仍未獲充分達成（惟獲
投資方另行豁免者則除外），增資協議應自動終止，且投資方應無償向現時股東轉回
目標公司的任何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增資並無其他變動，且增資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
變並繼續保持十足效力及效用。

訂立補充協議之理由

補充協議的條款乃由投資方、現時股東及目標公司經公平磋商後達致。由於投資方
需要更多時間清償投資額，各方同意交割期限應修訂至於有關政府部門就增資完成
變更登記（須不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後滿四個月當日。董事認為，補充協議
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桑康喬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桑康喬先生、許文澤先生及崔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徐志浩先生、林嘉德先生及黃誠思先生。


